
新平县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股（新平县国防动员委员会交通战备办公室）工作职责

1.承担城乡道路、水路交通运输市场监督管理工作；
2.组织拟订公路、水路运输有关政策、制度、标准和运营规范的实施意见并监督实施；
3.拟订综合运输计划并组织实施；
4.组织协调重点物资运输和紧急客货运输；
5.负责有关抗震救灾工作；
6.参与制定运价政策；
7.承担运输线路、营运车辆、枢纽、运输站场等管理工作；
8.承担车辆维修、营运车辆综合性能检测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；
9.承担公共客运、出租汽车运营、汽车租赁等的指导工作；
10.承担权限范围内汽车运输、河流运输及航道有关管理工作；
11.按照规定承担物流市场有关管理工作；
12.承担交通战备办公室工作，负责交通行业国防动员、交通战备日常有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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